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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法規】失效: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認可臺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判決的規定
【發布單位】最高人民法院
【發布/修正】2015年6月29日
【實施日期】2015年7月1日

【法規沿革】
‧法釋[1998]11號；1998年1月1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957次會議通過，自1998年5月26日起施行＊
【失效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認可和執行臺灣地區法院民事判決的規定

【法規內容】
第1條
　　為保障我國臺灣地區和其他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訴訟當事人的民事權益與訴訟權利，特制定本規定。
第2條
　　臺灣地區有關法院的民事判決，當事人的住所地、經常居住地或者被執行財產所在地在其他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當事人可以根據本規定向人民法院申請認可。
第3條
　　申請由申請人住所地、經常居住地或者被執行財產所在地中級人民法院受理。
[bookmark: a4]第4條
　　申請人應提交申請書，並須附有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的臺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判決正本或經證明無誤的副本、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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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書應記明以下事項：
　　（一）申請人姓名、性別、年齡、職業、身份證件號碼、申請時間和住址（申請人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應記明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名稱、地址、法定代表人姓名、職務）；
　　（二）當事人受傳喚和應訴情況及證明文件；
　　（三）請求和理由；
　　（四）其他需要說明的情況。
第6條
　　人民法院收到申請書，經審查，符合本規定第四條和第五條的條件的，應當在七日內受理；不符合本規定第四條和第五條的條件的，不予受理，並在七日內通知申請人，同時說明不受理的理由。
第7條
　　人民法院審查認可臺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判決的申請，由審判員組成合議庭進行。
第8條
　　人民法院受理申請後，對於臺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判決是否生效不能確定的，應告知申請人提交作出判決的法院出具的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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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地區有關法院的民事判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定不予認可：
　　（一）申請認可的民事判決的效力未確定的；
　　（二）申請認可的民事判決，是在被告缺席又未經合法傳喚或者在被告無訴訟行為能力又未得到適當代理的情況下作出的；
　　（三）案件系人民法院專屬管轄的；
　　（四）案件的雙方當事人訂有仲裁協議的；
　　（五）案件系人民法院已作出判決，或者外國、境外地區法院作出判決或境外仲裁機構作出仲裁裁決已為人民法院所承認的；
　　（六）申請認可的民事判決具有違反國家法律的基本原則，或者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情形的。
第10條
　　人民法院審查申請後，對於臺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判決不具有本規定第九條所列情形的，裁定認可其效力。
第11條
　　申請人委託他人代理申請認可臺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判決的，應當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託人簽名或蓋章並經當地公證機關公證的授權委託書。
第12條
　　人民法院受理認可臺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判決的申請後，對當事人就同一案件事實起訴的，不予受理。
第13條
　　案件雖經臺灣地區有關法院判決，但當事人未申請認可，而是就同一案件事實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應予受理。
第14條
　　人民法院受理認可申請後，作出裁定前，申請人要求撤回申請的，應當允許。
第15條
　　對人民法院不予認可的民事判決，申請人不得再提出申請，但可以就同一案件事實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第16條
　　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決前，一方當事人申請認可臺灣地區有關法院就同一案件事實作出的判決的，應當中止訴訟，對申請進行審查。經審查，對符合認可條件的申請，予以認可，並終結訴訟；對不符合認可條件的，則恢復訴訟。
第17條
　　申請認可臺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判決的，應當在該判決發生效力後一年內提出。
第18條
　　被認可的臺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判決需要執行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程式辦理。
第19條
　　申請認可臺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裁定和臺灣地區仲裁機構裁決的，適用本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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